关于做好2023-2024学年优良学风班评选的通知
各二级学院：
根据《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优良学风班评选暂行实施细则》（立信会计金融学〔2020〕19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现开展2023-2024学年优良学风班评选工作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1、 评审对象
符合评优条件入校组建半年及以上的在籍在册全日制本专科班集体。
2、 评审条件
1. 全班同学勤奋学习、态度端正、学风严谨，在学习上互相帮助、取长补短、共同进步；
2. 班级干部在学习中起模范作用，班风良好，学习氛围浓厚；
3. 班级同学课程成绩优良率、及格率名列学院前茅，英语四六级考试、计算机等级考试等通过率较高；
4. 评审学年，班级成员无考试作弊现象，无任何违法、违纪、违规等行为；
5. 评审学年，班级成员无红色预警；
6. 班级同学模范遵守校规校纪，积极参加各类学科竞赛，创新创业大赛等活动。
3、 评审名额和奖励标准
评审比例为参评学生班级总数的10%，奖励金额1000元/集体。根据各二级学院参评学生班级实际，按比例分配名额。具体如下：


	序号
	学院
	参评班级数
	推荐班级名额（个）

	1
	会计学院
	70
	7　

	2
	金融学院
	50
	5　

	3
	工商管理学院
	30
	3　

	4
	国际经贸学院
	27　
	3　

	5
	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
	36　
	4

	6
	统计与数学学院
	21　
	2

	7
	信息管理学院
	35　
	4　

	8
	外国语学院
	15
	2

	9
	保险学院
	15　
	2　

	10
	法学院
	12　
	1　

	11
	金融科技学院
	13　
	1　

	12
	人文艺术学院
	3　
	1

	13
	序伦书院
	3　
	1　


4、 评审程序
1. 提交申请。符合优良学风班评审条件的班级，由班级负责人提交《优良学风班级申报表》（附件1）和班级《学风建设：课堂记录手册》至所在学院。
2. 学院评审。经辅导员初审、学院按照评审比例组织评审，并经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和公示5个工作日，于11月8日前将纸质版《2023-2024学年优良学风班推荐表》（附件2）及所推荐班级申报表提交学生处，相关材料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。
3. 学校评定。学生处将审查结果报学校学生资助与评优评奖领导小组评定，评定结果公示5个工作日，期满无异议后，由学生处发布，并发放班级活动奖金。
5、 其他说明
1.上一年度获得过该荣誉称号的班集体原则上不再重复申报。本次评为“优良学风班”的班级，方可参评2023-2024学年“先进班集体”。
2.被评为“优良学风班”之后的一学年，班级学生奖学金参评比例由《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学生奖学金评定实施办法》所规定之比例上浮5%，其中一等奖、二等奖的比例维持不变，三等奖的比例上浮5%。

联系人：张倩莹  电话：18901783516
地点：上川路校区学生活动中心218  
邮箱：20190089@lixin.edu.cn

学生处
2024年10月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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